
教师教育学院 2026届本科毕业论文工作日程
	工作程序及要求
	日  程
	责任人

	1．确定指导教师，指导教师和学生确定题目。
	2025年10月15日前完成
	指导教师

教研室主任

教务科、院长

	2．完成任务书和开题报告。 
	2025年12月2日之前完成
	指导教师

学生

	3．学生开题陈述。
	2025年12月4日
	开题陈述委员会

指导教师、学生

	4. 毕业论文课题研究和完成撰写初稿。
	2026年3月25日前完成
	指导教师

学生

	5．中期检查，由毕业论文检查小组负责实施，检查毕业论文阶段工作情况。
	2026年3月20日-4月30日
	毕业论文检查小组

	6.毕业论文第一次查重，修改。
	2026年5月18日前（暂定）
	学生、指导教师、教务科

	7．毕业论文第二次查重，查重超过20%将不能参加答辩，推迟半年答辩，推迟毕业。
	2026年5月25日前完成（暂定）
	学生、指导教师、教务科

	8．学生将最终定稿毕业论文，按撰写规范的要求打印、装订，上交指导教师评阅并评分。
	2026年5月25日前完成（暂定）
	指导教师

学生



	9．评阅人评阅：各答辩小组将本组成员所指导学生论文进行交叉评阅，并给出评阅成绩后上交答辩组。
	2026年5月18日-5月25日
	评阅人

答辩组长

	10．论文答辩：学生论文介绍，答辩小组提问，答辩小组按照评分标准要求给定答辩成绩，并评定出总成绩和按学校要求 推荐优秀论文。
	论文第一次答辩时间：2026年5月26日

论文第二次答辩时间：2026年6月2日
	答辩委员会

答辩小组组长

指导教师、学生

	11．毕业论文材料归档
	2026年6月10日-15日
	教学秘书、学生、指导教师、答辩小组组长、院长


1、各种表格和独撰声明中应由学生本人或指导教师手写的内容需用黑色墨水钢笔或黑色水性笔认真填写。
教师教育学院

2025年9月28日
